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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确定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1.1979 公顷；根据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拟

复垦土地面积为 1.1979公顷，均复垦为旱地，土地复垦率为 100.00%。

1、土地复垦前后耕地质量及数量对比情况：

根据富源县第三次国土调查 2021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库套合临时用地勘界成

果，复垦责任范围 1.1979公顷，占地类型均为旱地，经查 2022年富源县耕地质量

等别评价成果，所占旱地利用等为 10等，拟复垦旱地 1.1979公顷。经查富源县“三

区三线”划定成果，复垦责任范围未占用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

红线。

2、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1）工作计划：

本方案土地复垦工作按照“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林则林”的原则

进行规划，建立新的土地利用系统，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应当根

据征地计划和工程进度来安排。

按照“边建设，边复垦”的原则，根据富源县宣威至富源高速公路涉铁项目一标

段工程临时用地情况、建设方式结合复垦服务年限，本方案设计将其土地复垦工作

分为 1个阶段进行。

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 2023年 8月至 2029年 1月，共 5.5年，复垦动态总投资

21.6448万元。

1、临时用地使用期；2023年 8月至 2026年 7 月，共 3 年；本阶段为临时用

地使用期，复垦工作主要为表土剥离及保存工程剥离表土 4761.2m³、监测工程。

2、复垦期及管护期；2026 年 8 月至 2029 年 1 月，临时用地使用期结束，正

式进入复垦工作期，复垦期为 0.5年（2026年 8月至 2027年 1月），复垦期后设

2年管护期（2027年 2月至 2029年 1月）。复垦期主要对地块一、地块二进行复

垦，复垦工程如下：覆土 4622.5m3；平整土方 2395.8m3，土地翻耕 1.1979hm2，增

施商品有机肥 1.1979hm2（每亩 500kg），种植绿肥光叶紫花苕 1.1979hm2，拆除砌

体工程 374.0m³，监测工程。

复垦工作计划表详见文本中表 8-1。
（2）主要工程措施：

根据富源县宣威至富源高速公路涉铁项目一标段工程临时用地的施工工艺、土

地损毁时序，结合项目水土资源平衡分析，按照《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要求依

据土地适宜性评价确定的拟复垦方向，该项目土地复垦项目主要拟采取以下工程措

施：复垦工程措施主要有土壤重构工程、配套工程、其他工程、监测工程。

a）土壤重构工程

1）表土剥离：施工前对场地内表层土壤进行表土剥离，剥离的表土集中堆放

于规划设置的表土堆场，表土剥离采用机械作业，耕地剥离平均厚度 0.5m。

2）表土覆盖：根据土资源平衡分析，利用本项目临时用地工程规划的表土堆

场内表土进行表土回填，采用机械推覆摊平，覆土厚度不低于 0.5m。

3）土地平整：土地平整是改变损毁土地地表形状、理性的主要的工程措施之

一。建设项目挖损、压占土地后，原地表形态发生变化，可能出现凹坑、凸起，且

出露物多为砾石、碎石、岩块石等，难以直接进行农、林利用。在土地平整过程中

通过人机配合对大块石、岩块进行拣拾，实施土地平整，满足土地复垦的初步立地

条件，为完成为满足耕地坡地要求，设计对复垦为耕地的区域进行土地平整，平整

后田面高差为±5°，土地平整深度按 0.2m计算。

4）土地翻耕：土地平整完成后，针对土壤板结，有机质含量下降等因素，设

计对复垦为耕地的区域种植绿肥后进行土地翻耕。

5）土壤培肥：本方案设计对拟复垦耕地的区域采取增施商品有机肥提高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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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培肥工程

本方案设计采取土壤培肥措施提高区域土壤肥力。对拟复垦为耕地的区域种植

绿肥改良土壤。绿肥品种选择光叶紫花苕，其主要特点是速生快长，生物量大，根

系穿透能力强，使土壤疏松和加深土层厚度，光叶紫花苕，根有大量根瘤，固氮能

力强。种植光叶紫花苕，种植方式为撒播种子，种植密度为每公顷 75kg，连续种

植 2年。

b）其他工程

由于高速公路建设需要，场地内修建部分构建筑物，为使场地初步达到耕地立

地条件，在场地使用完成后，须对临时构建筑物进行拆除，本项目根据临时用地施

工总平面布置图中的建设内容，设计地块二内桩基施工泥浆池进行砌体拆除，后就

地掩埋平整，掩埋深度约 1.5米。

c）监测工程

复垦监测主要是针对土地损毁状况及土地复垦效果的监测，监测期限为自开始

时间为临时用地使用起至土地复垦完成验收后结束。

3、实施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

复垦方案重在落实，切实改善开发建设项目所造成的土地和生态环境破坏，审

批后的方案由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宣威至富源高速公路涉铁项目一标段项

目经理部管理组织实施，并受当地及上级土地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项目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

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各项措施；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定期对土地复垦方案

的实施进度、质量、资金落实等情况进行实地监督、检查。在监督方法上采用建设

单位定期汇报与实地检查相结合，必要时采取行政、经济、司法等多种手段促使土

地复垦方案的完全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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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全面完成各项治理措施，必须重视并完成以下工作：

——项目单位应健全工程项目的土地复垦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土地复垦项目领

导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作，并配合地方土地行

政主管部门对土地复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组织学习《土地复垦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提高工程建设者的土地复垦意识；

——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单位应主动和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联系，接受地方

土地行政监察机构对土地复垦方案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检疫和技术指导。认真

贯彻“源头控制、预防与复垦相结合”的原则，严格监督执行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措

施。

——对已复垦的土地要加强管理、维护，防止其他人为破坏。

2费用保障措施

a）资金来源：本工程属建设类项目，土地复垦工程投资应在项目总投资中列

支，并与主体工程建设资金同时调拔使用，同时施工、同时发挥效益；建设单位应

积极开展工作，落实土地复垦资金，保证方案实施。

项目实施过程中，将根据施工实际情况，及时进行修订，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出现实际情况有与方案重大不符之处，将重新组织编报土地复垦方案。及时合理调

整复垦资金预算，以保证复垦工作的正常进行。

b）为严格资金管理使用，确保工程项目的顺利完成，组建项目资金管理领导

小组，负责项目资金的支付、审批结算工作。

资金的使用管理是复垦工作能否按期实施的关键，由于本方案复垦时间较短，

按照自然资源部的相关精神，原则上复垦费用应在工程开工前一次性缴纳完成，本

方案土地复垦服务年限为 5.5年，服务年限相对较短，本方案复垦费用按照动态投

资一次性缴存完成，缴存时间为复垦方案通过技术审查 1个月内缴存完成。

通过估算，富源县宣威至富源高速公路涉铁项目一标段工程临时用地复垦责任

范围面积 1.1979公顷，复垦面积 1.1979 公顷，动态总投资为 21.6448万元，静态

总投资 18.3739万元，亩均动态投资为 12046元，亩均静态投资 102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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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建立资金风险防范机制，为确保项目资金能安全运作，严格专款专用，严

禁挪作他用，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必须建立资金风险防范机制。

d）资金支付必须实行报请制度，经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开支，支出单据须经

办人签字认可，主管领导签字同意后，方可列支。项目资金设置专用帐户，会计、

出纳人员专项管理。

3监管保障措施

a）政策措施：

1）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认清土地复垦在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所处的

地位和作用，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取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理解支持，充分发挥各

项有利条件。2）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制定土地复垦的奖惩制度。3）加强监督，对

复垦后的土地及时组织验收，合格的依法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

b）管理措施：

1）抓好资金落实，严格审查资金的应用情况；2）按照方案确定的年度复垦方

案逐地块落实，对土地复垦实行计划管理；3）严格执行本土地复垦方案，加强对

未规划土地的管理，禁止随意开发；4）保护土地复垦单位的利益，调动土地复垦

的积极性；5）坚持全面规划，综合治理，要治理一片见效一片，不搞半截子工程。

在工程建设中严格实行招标制，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选择施工队伍

以确保工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加快工程进度；6）加强复垦后的土地利用与保

护、巩固工作。

4技术保障措施

a）落实设计：方案批复后，建设单位必须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在具体的

测量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施工图设计，并报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若土地复垦

方案和工程设计要作变更，则必须办理相应地报批手续。

b）在工程施工阶段，业主方须聘用有资质的监理单位按照土地复垦方案进行

工程监理，严把质量关。监理单位定期向建设管理单位提交土地复垦工程施工进度、

质量报告。

c）工程竣工前必须验收土地复垦工程内容，以达到土地复垦方案既定的目标、

内容。

d）加强管理机构人员有关土地复垦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技术的培训，增强

员工的责任心，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加大科技投入，积极推广新工艺、新技术，

提高效益，节约成本。

e）技术档案管理：建立健全技术档案，包括土地复垦方案设计的所有资料和

图纸，年度施工计划、总结、表格和文件等，各项复垦措施经费等技术资料，以及

检查验收的全部文件、报告、表格资料。



VII

投
资
估
算

测
算
依
据

1、估算编制依据

（1）《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2）《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缴使用管理办法》；

（3）《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估算编制办法(试行)》；

（4）《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

准的通知》（财综〔2011〕128号）；

（5）《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估算编制指南》；

（6）《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估算定额标准》（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财

政司 2012版）；

（7）《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

定额标准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的通知》（云国土资〔2016〕35号）；

（8）《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建设工程材料及设备价格信息》2023.7。

2、基础单价编制依据

a）人工单价确定：根据《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规定云南省补

充编制规定》，项目所属区域富源县属于六类工资地区。经计算，六类工

资区人工单价分别按甲类工 51.04元/工日、乙类工 38.84元/工日计取。

b）材料单价的确定：主要材料价格＝材料原价＋运杂费＋采购保管

费，其他材料的价格参考当地 2023年 7月建筑工程材料价格信息。

c）施工机械台班单价的确定：在施工机械使用费的计算中，台班费

依据《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云南省补充施工机型诶台班

定额》标准计取，施工机械台班费估算单价=折旧费+修理及替换设备费+

安装拆卸费+机上人工费+动力燃料费。

d）直接工程费单价计算：直接工程费单价按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

预算编制规定云南省补充编制规定》中的定额计算，直接工程费单价=人

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

3、各种费用取费标准：

土地复垦费用估算中工程施工费、设备费、其他费用、基本预备费、

价差预备费等费用的估算均按《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省补

充预算定额》中规定的取费标准进行取费及计算。

相关费用的计算结果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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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所占总费用的

比例（%）

1 工程施工费 7.3042 33.75%

2 设备费 - -

3 其他费用 7.9269 36.62%

4 监测与管护费 2.1621 9.99%

（1） 管护费 1.7969 8.30%

（2） 监测费 0.3652 1.99%

5 预备费 4.2516 4.53%

（1） 基本预备费 0.7616 3.52%

（2） 价差预备费 3.2709 15.11%

（3） 风险金 0.2191 1.01%

6 静态总投资 18.3739 84.89%

7 动态总投资 21.6448 100.00%

填表人：陈盖宝 填表日期：2023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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